
  

 

关于上海透景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2024 年度股东大会 

 

法  律  意  见  书 
 

 

致：上海透景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

上海市光大律师事务所接受上海透景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委托，指派潘轶、程安卿律师（以下简称“本律

师”）就公司于 2025 年 5 月 9 日召开的 2024 年度股东大会（以下简

称“本次股东大会”）相关事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深

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

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（以下简称“规范性

文件”）和《上海透景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“公司

章程”）的规定，出具法律意见书。 

 

为出具法律意见书，本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有关召集、召开本

次股东大会的文件材料,并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。 

 

在法律意见书中，本律师根据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发生的事实

及对该事实的了解，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发表法律

意见,并依法对法律意见书承担责任。 

 

本律师同意，公司可以将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定文

件,随同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一并公告。 



  

本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、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，

严格履行法定职责，在对本次股东大会有关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核查

和验证的基础上，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： 

 

一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 

 

为召开本次股东大会，公司董事会已于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

20 日前，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和深圳证券

交易所网站以公告方式通知各股东。公告载明了会议召开形式、召开

日期（包括现场会议时间、网络投票时间）以及现场会议的召开地点

和会议审议事项，明确了现场会议的登记办法、网络投票程序以及有

权出席股东大会股东的股权登记日与股东的委托表决权利等事项。 

     

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按公告通知的内容，于 2025 年 5 月 9 日

下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汇庆路 412号公司会议室如期召开。本次股东

大会由公司董事长姚见儿先生主持，经全体与会人员的共同努力，顺

利完成全部议程。 

 

经验证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符合法律、法规、规范

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。 

 

二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、出席人员的资格 

 

 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。 

 

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（包括代理人）共 86

人，代表股份 55,587,465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.5101%。 

 



 

公司董事、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现场会议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

现场会议。 

 

经验证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。 

 

三、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

 

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。现

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以书面记名投票方式，对议案进行了表决。

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

统，对议案进行了表决。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均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

票。议案 5、8为关联股东回避的议案。 

 

本次股东大会现场表决结果按《公司章程》及公告规定的程序由

本律师、监事、股东代表等共同进行了计票、监票工作。本次股东大

会网络投票结果由信息公司在投票结束后统计。 

 

根据现场出席会议股东的表决结果以及信息公司统计的网络投

票结果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： 

 

（一）《关于公司 202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55,164,285 股，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

份总数的 99.2387%；反对 410,000 股，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

股份总数的 0.7376%；弃权 13,18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

股），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237%。本议案获得

通过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：同意 10,374,785 股，占出席本



 

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.0809%；反对 410,000

股，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.7970%；弃

权 13,18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），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

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1221%。 

（二）《关于公司 202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55,163,585 股，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

份总数的 99.2375%；反对 410,900 股，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

股份总数的 0.7392%；弃权 12,98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

股），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234%。本议案获得

通过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：同意 10,374,085 股，占出席本

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.0744%；反对 410,900

股，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.8053%；弃

权 12,98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），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

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1202%。 

（三）《关于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55,163,285 股，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

份总数的 99.2369%；反对 411,300 股，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

股份总数的 0.7399%；弃权 12,88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

股），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232%。本议案获得

通过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：同意 10,373,785 股，占出席本

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.0717%；反对 411,300

股，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.8091%；弃

权 12,88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），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

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1193%。 

（四）《关于公司 202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》 



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55,163,385 股，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

份总数的 99.2371%；反对 411,800 股，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

股份总数的 0.7408%；弃权 12,28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

股），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221%。本议案获得

通过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：同意 10,373,885 股，占出席本

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.0726%；反对 411,800

股，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.8137%；弃

权 12,28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），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

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1137%。 

（五）《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22,398,685 股，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

份总数的 98.0946%；反对 418,800 股，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

股份总数的 1.8341%；弃权 16,28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

股），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713%。本议案获得

通过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：同意 10,362,885 股，占出席本

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.9707%；反对 418,800

股，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.8785%；弃

权 16,28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），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

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1508%。 

回避表决情况：关联股东姚见儿已回避表决。 

（六）《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55,176,165 股，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

份总数的 99.2601%；反对 398,620 股，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

股份总数的 0.7171%；弃权 12,68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

股），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228%。本议案获得



 

通过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：同意 10,386,665 股，占出席本

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.1909%；反对 398,620

股，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.6916%；弃

权 12,68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），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

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1174%。 

（七）《关于续聘公司 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55,177,085 股，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

份总数的 99.2617%；反对 398,100 股，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

股份总数的 0.7162%；弃权 12,28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

股），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221%。本议案获得

通过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：同意 10,387,585 股，占出席本

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.1995%；反对 398,100

股，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.6868%；弃

权 12,28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），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

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1137%。 

（八）《关于公司 2025 年度非独立董事、监事薪酬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22,389,865 股，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

份总数的 98.0559%；反对 429,520 股，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

股份总数的 1.8811%；弃权 14,38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

股），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630%。本议案获得

通过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：同意 10,354,065 股，占出席本

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.8890%；反对 429,520

股，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.9778%；弃

权 14,38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），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



 

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1332%。 

回避表决情况：关联股东姚见儿已回避表决。 

（九）《关于公司 2025 年度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55,150,865 股，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

份总数的 99.2146%；反对 422,220 股，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

股份总数的 0.7596%；弃权 14,38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

股），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259%。本议案获得

通过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：同意 10,361,365 股，占出席本

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.9566%；反对 422,220

股，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.9102%；弃

权 14,38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），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

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1332%。 

 

经验证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

和公司章程的规定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。 

 

四、结论意见 

 

综上所述，本律师认为，上海透景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

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、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、大会的

表决程序，均符合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，本

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。 

 



 

本页无正文，为上海市光大律师事务所《关于上海透景生命科技

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》盖章、签字页。 

 

 

 

 

 

 

上海市光大律师事务所 

 

   主 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律师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

  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_________________ 

       徐  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潘  轶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_______________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程 安 卿 

    

    2025 年 5月 9 日 

 


	2024年度股东大会

